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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主要修订对照表具体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十三条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

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

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

后二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

案的内容，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第十三条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

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

容，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 第二十三条 …… 

公司发给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股东大

会通知应当向该等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

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

件送出，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

第二十三条 …… 

在符合《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公司

发给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股东大会通知

应当向该等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

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



准。 

…… 

邮件送出，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

地址为准。电子方式、公告方式或《公司

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送出。 

…… 

除上述修订外，其他修订包括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条款序号、标点的调

整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将“股东大会”调整

为“股东会”等不影响条款含义的字词修订。因不涉及实质性变更以及修订范围

较广，不进行逐条列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尚未正

式施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所修订的相关内容，

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于 2024年 7月 1日正式施行后方

可生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6 日 


